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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官田區公所行政庶務志願服務工作人員招募簡章 

一、目的： 

為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參與公共事務及提供民眾貢獻專業、經驗與回饋社會之管道，並提升服務

品質及行政效能，發揚志願服務美德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南市官田區公所。 

三、招募對象： 

（一）年滿二十歲者。  

（二）身體健康、具有高度服務熱忱者。  

（三）可提供固定時間服務者。  

四、招募名額：預計 20 名。 

五、招募時間：公告日起至 108 年 4 月 8 日止。  

六、服務內容： 

（一）協助本所服務臺引導洽公民眾、電話轉接及提供諮詢等綜合為民服務。 

（二）協助招呼及照應老弱婦孺、身障人士等。 

（三）協助無機敏性之一般行政作業。 

（四）協助環境清潔及綠美化。 

（五）協助區公所舉辦活動之相關支援、協助、服務事項。 

七、服務時間：  

志工服務時段【每班 3 小時】  

上班日（週一至週五） 
早班時段  08：30-11：30 

午班時段  13：30-16：30 

八、報名方式： 

 一律採現場書面報名：請親自至本所行政課書面填寫報名表交洪小姐作審核。﹝不受理電話報名﹞ 

九、報名審核： 

（一）報名表登錄後，本所將擇期辦理志工面談，擇優錄取。  

（二）志工經錄取後，本所將擇期辦理志工教育訓練研習課程，凡錄取志工人員皆須

參加，研習課程為專業訓練課程，時數 2 小時，未參加者視為放棄志工服務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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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研習課程專業訓練不合格及服勤時間發現不適任者，本所有權取消志工資

 格。  

十、服勤時數通知：志工服務當年度結束後，個人服務總時數由本所函文通知發給並登錄 

 於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。﹝遺失恕不再補發，請影印備份留存﹞  

十一、本所於專業訓練課程完成時，會發給每位預定可服務時間表，並將核發志願服務證。請自行填寫

可服務時間並於課程結束後 2週內送回本所統計。 

十二、其他說明： 

（一）當日簽到時段請於服務時間提早 5分鐘至本所服務台完成簽到，逾時者扣除服務時間，以半

小時計。 

（二）志工人員均為無給職，餐飲請自理。  

（三）志工均應遵守本所相關服務規章。  

（四）服務時應穿著服務背心。服務期間應聽從指導，如有行為不良、態度不佳或違反規定之情形，

經規勸達三次未能改善者，將不予開立服務證明，喪失志工資格並不得再申請本所志工。 

（五）本所僅負責志工於所內之安全，如外出用餐請自行注意安全。 

（六）未經本所人員同意擅離職守，即不認證志工服務時數且喪失志工資格。 

（七）服務中如有問題請立即反應並注意自身安全。 

（八）如當日無法服務者，務必於前 2日（病假除外）與本所聯繫；若服務當日無故未到且未告知

達 2次以上者，即喪失志工資格不予認證且不得再申請本所志工。 

十三、志工福利： 

（一） 對於參與服務成績良好之志工，因升學、進修、就業或其他原因得申請志願服務績效證明。 

（二） 對表現優異且有具體績效、熱心參與本所各項活動者予以致贈感謝狀，刊登榮譽榜及於公

開場合進行表揚，並依志願協助推薦主管機關評審作業申請獎勵。 

（三）優先名額，提供參加本所各項研習活動名額。 

（四）提供茶包、水以供使用。 

十四、聯絡資訊 

 （一）機關地址：臺南市官田區隆田里中山路 1段 132號。 

 （二）連絡電話：（06）579-1118#2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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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官田區公所行政庶務志工隊 新進志願服務人員報名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名  性別  出生年月日   年  月  日 

身分證字號  學歷  E-mail 信箱  

戶籍地址  
聯絡電話 

住家：（  ） 

現居地址  手機 

經歷  

已參加或曾參加之

志工團體 
 

是否領有志願

服務紀錄冊 
□是   □否 

獲志工表揚紀錄  志工服務時數  

是否加入本隊志工電子社群（如 LINE、Facebook） □是   □否 

希望服務時間 

 □週一上午    □週一下午 

 □週二上午    □週二下午 

 □週三上午    □週三下午 

 □週四上午    □週四下午     （上午：08:30至 11:30  

 □週五上午    □週五下午      下午：13:30至 16:30） 

志工願景（感想）  

同意書 

本人同意加入官田區公所行政庶務志工隊，並願遵守相關規定， 

違者由公所依規定處理。 

申請人：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備註  

 

承辦人員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


